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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大陸地區文教專業人士及學生來臺從事文教活動審查要點第六點規定，訂定本要 

       點。 

 

第二條 大陸地區在學之大學部學生(本科生)，得申請為本校短期研修學生(以下簡稱研修 

       生)。大陸地區在學之相當大學程度學生(專科生)，視同大學部學生。 

 

第三條 研修生之研修期間，以一學年為限。 

       研修生於每學期修習學分數不得少於九學分，至多以二十五學分為上限。 

       研修生修習及格科目，發給研修證明。但不授予學位。 

 

第四條 研修生之研修費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研修費用依每學期本校召開之國外合作執行進度會議決議定之。與本校簽署交換  

           生或學術交流協定學校之研修生，其研修費用依交流協定之標準收費。 

       (二)研修費用應於開學前繳交，並納入推廣教育收入。研修生完成前項研修費用繳費 

           後，因故申請退費，比照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十七條規定辦理。 

       (三)研修生應自行負擔至本校研修期間之住宿費、生活費、交通費、人身保險費及其 

           他個人需要支出。 

 

第五條 本要點之研修生業務由國際暨兩岸交流處(以下稱本處)辦理。大陸地區學生依本校簡 

       章申請為研修生者，由本處向主管機關申辦入臺許可。 

       前項簡章由本處另定之。 

 

第六條 研修生於本校停留期間，應遵守我國法令及本校各相關規定。受申請研修單位應負責 

       選課或其他相關研修事項；其他必要之照顧與輔導，由本處與受申請研修單位共同協 

       助辦理。 

       研修生辦理報到或離校時， 應填具報到或離校程序單，並知會本校相關業務單位。 

       前項程序單由本處另定之。 

 

第七條 受理研修單位如需本處提供行政協助，應主動提供相關資料，並由本處及受理研修單  

       位共同辦理。 

 

第八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